
吕梁市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专班办公室

全市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专班
关于下发 1月重点任务清单的函

全市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专班成员单位，各县

（市、区）整治专班：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

整治行动方案》部署要求，指导各县（市、区）各部门有序推进

整治行动，确保各项重点任务按时完成并取得实效，根据全省电

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专班下发的《电动自行车安全

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1月份重点任务清单的函》，结合各县（市、

区）、各部门实际工作，全市整治专班办公室进行了任务分解，

请全市整治专班成员单位、各县（市、区）整治专班依照任务清

单和全市整治方案任务分工按时推进相关工作，于1月22日前将任

务完成情况及2月工作计划报送至全市整治专班办公室。

附件：1.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市级1月份重点

任务清单



2.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县级1月重点

任务清单

吕梁市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

整治工作专班办公室

（吕梁市消防救援支队代章）

2025年 1月 13日



附件1：

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市级
1月份重点任务

一、标准认证环节

（一）公共重点任务

1.要组织相关部门召开标准宣贯会，及时组织专家学者进行

标准解读，对计量认证机构、认证检测机构、生产销售企业要分

批次、分场次组织解读，统一口径解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市工信局）

2.在《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发布后，要提示指导销售

门店合理控制库存，避免出现旧标车辆大量积压情况。（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二、停放充电环节

（一）公共重点任务

1.要重点加强对配建比高于我市标准的老旧小区和无物业的

小区充电设施的建设，推动落实资金保障，合理利用内部及周边

公共区域，加快补建充电设施。（市住建局牵头、市城市管理局、

市行政审批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配合）



2.要继续推动执行规范充电费用相关政策，推动地方政府给

予充电设施建设运营企业适当补贴，降低充电服务费，确保群众

普遍接受。（市发改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3.要推动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实施充电电量单独计量，严格执

行价费分离，摸清新建居住小区充电设施直接供电底数。（市发

改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4.持续推动在楼宇电梯安装电动自行车智能阻止系统，已安

装的系统要确保系统正常可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消防救

援支队，市住建局）

5.要继续加大部门联合检查力度，依法对“进楼入户”“飞线充

电”等违规停放充电行为进行执法查处。（市消防救援支队，市公

安局，市住建局）

6.要对群众反映强烈、反复投诉的隐患问题，制定相应机制，

持续跟踪，确保整改完毕。（市专班各成员单位）

三、打击非法改装环节

（一）公共重点任务

1.要持续开展多部门联合打击非法改装行动，坚决打击违法

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

公安局，市交通局，市住建局）



2.要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非法改装和制假售假线索的监督

举报，拓展线索来源渠道。（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公安局，市

交通局，市住建局）

3.要积极推动相关企业，严格落实工信部新修订的《新能源

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2024年本）》要求，

加速回收淘汰老旧锂电池，消减存量安全隐患。（市工信局）

四、生产销售环节

（一）公共重点任务

1.组织开展电动自行车及其蓄电池和充电器产品质量监督抽

查结果处理工作，依法严肃处理一批不合格产品生产销售单位。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要结合实际认真研判我市群众、外卖骑手用车和充电需求，

积极向党委政府汇报，争取政策资金支持，逐步扩大共享换电网

络布局，力争构建起安全、便捷的共享换电模式。（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市财政局）

五、以旧换新和报废回收环节

（一）公共重点任务

1.要严格按照去年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消防救援局

联合发布的第37号公告要求，持续做好锂电池健康评估工作，摸

清锂电池底数，确保工作成效。（市工信局）



2.要做好《电动自行车锂离子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建设指南》

宣贯解读，指导本地回收利用体系建设，加快形成有效的市场化

运行机制。（市工信局）

六、溯源追责环节

（一）公共重点任务

1.要认真贯彻落实常态化的电动自行车事故延伸调查、事故

追责、案例曝光等全链条溯源调查协作机制。对于事故中暴露出

来的产品质量、非法改装、停放使用、登记使用问题，必须要对

生产、销售、改装、管理等各方面进行溯源调查处理。（市消防

救援支队，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工信局）

2.要依法查处溯源调查发现的违法行为，追究相关责任，做

好行刑衔接。对制假售假、非法拼改装等违法行为，还要追究相

关企业、门店责任。（市消防救援支队，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市工信局）

3.要严格执行电动自行车亡人火灾提级调查制度，已查清原

因和责任的火灾、交通事故案例，有关部门按照各自权限依法依

规公布曝光。（市消防救援支队，市公安局）



附件2：

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县级
1月份重点任务

一、标准认证环节

（一）公共重点任务

1.各县（市、区）要组织相关部门召开标准宣贯会，及时组

织专家学者进行标准解读，对计量认证机构、认证检测机构、生

产销售企业要分批次、分场次组织解读，统一口径答疑。

2.各县（市、区）在《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发布后，

要提示指导销售门店合理控制库存，避免出现旧标车大量积压情

况。

二、停放充电环节

（一）公共重点任务

1.各县（市、区）要重点加强对配建比高于本地标准的老旧

小区和无物业的小区充电设施的建设，推动落实资金保障，合理

利用内部及周边公共区域，加快补建充电设施。

2.各县（市、区）要继续推动执行规范充电费用相关政策，

推动地方政府给予充电设施建设运营企业适当补贴，降低充电服

务费，确保群众普遍接受。



3.各县（市、区）要推动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实施充电电量单

独计量，严格执行价费分离，摸清新建居住小区充电设施直接供

电底数。

4.持续推动在楼宇电梯安装电动自行车智能阻止系统，已安

装的系统要确保系统正常可用。

5.各县（市、区）要继续加大部门联合检查力度，依法对“进

楼入户”“飞线充电”等违规停放充电行为进行执法查处。

6.各县（市、区）要对群众反映强烈、反复投诉的隐患问题，

制定相应机制，持续跟踪，确保整改完毕。

三、打击非法改装环节

（一）公共重点任务

1.各县（市、区）要持续开展多部门联合打击非法改装行动，

坚决打击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各县（市、区）要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非法改装和制假

售假线索的监督举报，拓展线索来源渠道。

3.各县（市、区）要积极推动相关企业，严格落实工信部新

修订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2024

年本）》要求，加速回收淘汰老旧锂电池，消减存量安全隐患。

四、生产销售环节

（一）公共重点任务



1.组织开展电动自行车及其蓄电池和充电器产品质量监督抽

查结果处理工作，依法严肃处理一批不合格产品生产销售单位。

2.有条件的县（市、区）要结合实际认真研判本地群众、外

卖骑手用车和充电需求，积极向党委政府汇报，争取政策资金支

持，逐步扩大共享换电网络布局，力争构建起安全、便捷的共享

换电模式。

五、以旧换新和报废回收环节

（一）公共重点任务

1.各县（市、区）要严格按照去年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消防救援局联合发布的第37号公告要求，持续做好锂电池健

康评估工作，摸清锂电池底数，确保工作成效。

2.各县（市、区）要做好《电动自行车锂离子电池回收利用

体系建设指南》宣贯解读，指导本地回收利用体系建设，加快形

成有效的市场化运行机制。

六、溯源追责环节

（一）公共重点任务

1.各县（市、区）要认真贯彻落实常态化的电动自行车事故

延伸调查、事故追责、案例曝光等全链条溯源调查协作机制。对

于事故中暴露出来的产品质量、非法改装、停放使用、登记使用

问题，必须要对生产、销售、改装、管理等各方面进行溯源调查

处理。



2.各县（市、区）要依法查处溯源调查发现的违法行为，追

究相关责任，做好行刑衔接。对制假售假、非法拼改装等违法行

为，还要追究相关企业、门店责任。

3.各县（市、区）要严格执行电动自行车亡人火灾提级调查

制度，已查清原因和责任的火灾、交通事故案例，有关部门按照

各自权限依法依规公布曝光。

各县（市、区）要严格落实整治专班“六个一”制度，每月向

当地党委政府书面专题报告工作情况，12月份工作专报于1月20

日前报全市整治专班办公室备案。


